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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2 日八届六次理事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协会公务车辆（以下简称车辆）管

理，确保协会财产和驾乘人员安全，完善车辆使用、维修及车

辆日常管理等，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车辆的日常管理工作。对

车辆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安排专人负责车辆的驾

驶、维修、养护、年检等具体事宜。

第二章 车辆调度管理

第三条 车辆实行调度审批，由秘书处领导审批调度。根

据业务活动的轻重缓急统筹合理调度车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出车。

第四条 协会工作人员出差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减

少车辆长途行驶。用车应由用车部门/人员提前申请，经批准

后，由办公室统筹安排。临时紧急用车须及时补办登记手续。

第五条 车辆不能满足业务接待、会议培训和集体活动等

要求时，可通过社会租赁等方式解决。

第六条 车辆原则上不外借，特殊情况需外借时，必须经

秘书处领导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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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经秘书处领导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用车（含员工

因伤因病需紧急送医等），由办公室统一办理登记手续。

第八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违规使用车辆的，按照违反协会

规定处理。

第三章 车辆养护管理

第九条 驾驶员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熟悉《道路交通安

全法》和公安交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做到警钟长鸣。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车。

第十条 严格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服从调度、听从指挥，

严禁公车私用，严禁既领取出差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车辆的。

第十一条 驾驶员应爱护车辆，厉行节约，对所驾车辆勤

检查、勤保养，做好出车前、行驶途中、回库后的车辆检查工

作，保持车况良好。检查中发现问题应及时报告、及时维修。

第十二条 车辆保险由办公室按采购流程办理，车辆加油

统一使用油卡，由办公室统一采购。车辆保养、维修均须在指

定地点进行（临时紧急维修除外，但应及时报备）。

第四章 车辆经费管理

第十三条 车辆经费要纳入预算管理，厉行节约，统筹安

排。

第十四条 办公室负责车辆的年审、保险、行驶、加油、

维修保养及出车费用的核算工作。

第十五条 车辆相关费用报销必须实事求是，严禁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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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经核实确有弄虚作假、从

中谋利的，从严从重处理。

第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保养、维修、改装、购置零件的，

其费用不得报销。

第五章 车辆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办公室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定期审核

行车记录，确保车辆运行安全。

第十八条 驾驶员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文明驾车，

确保行车安全和服务质量。

第十九条 驾驶员出车时须保证证件齐全，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严禁危险驾车，严禁疲劳驾驶，严禁酒后驾车。

第二十条 驾驶员不得私自将车辆借予他人驾驶，如有违

反将给予相应处分，同时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造成的一切后

果由驾驶员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严格执行车辆使用时间、事由、地点等信息

登记。车辆使用完毕应回单位停放，节假日期间除工作需要外

应当封存停驶。

第二十二条 驾驶员因个人原因出现闯红灯、违停、超速、

违规变道、闯单行线、酒后驾车等违章行为的，由驾驶员承担

交警罚款。如有驾照扣分行为，由驾驶人自行承担。因此造成

车身损坏的，有关修理等费用由驾驶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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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驾驶过程中如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应迅速

作出应急处理，优先保障车内人员人身安全，立即报警处理，

并即刻通知办公室，协助联系保险公司。

第二十四条 因驾驶员个人驾车不当或违规驾车造成交通

事故的，依据交通部门责任认定，由协会先行承担相应赔偿后

向驾驶员追偿。产生刑事责任的，依法处理。因事故造成次年

车辆保险费用上调的，协会有权要求驾驶员承担上调部分费用。

非驾驶员原因发生交通事故且我方车辆被认定有责任的，由协

会承担，驾驶员受伤的按病假休假，符合工伤的按工伤程序处

理。

第二十五条 驾驶员因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或本办法规定，

造成车辆损伤或安全事故的，协会将视具体损伤或事故程度给

予警告、通报批评或开除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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